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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


北京神州华译翻译有限公司长期合作协议书

甲方：

乙方：北京神州华译翻译有限公司

订立本协议旨在乙方为顾客提供及时、准确、规范的翻译或本地化服务。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1、 合作目的：双方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和条件开展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2、 合作期限：双方的合作期为    年，从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合作期满双方另行续约。
3、 本协议从签订之日起甲方自动成为北京神州华译翻译有限公司的会员；依照相关协议和规定，享受北京神州华译翻译有限公司提供的服务，并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4、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有效的稿件及资料。（有效的稿件或资料是指甲方对所提供的稿件或资料不再修改）

2、 在每笔业务发生时，甲方应详细说明翻译或本地化的要求。

3、 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要求提供相应的服务。

4、 在涉及口译服务时，甲方应说明时间和涉及到的专业领域。

5、 在涉及本地化服务时，甲方有义务提供详细的目标群体资料。

6、 甲方在确认乙方完成翻译或本地化服务后，应在三个工作日内付清余款。

5、 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应为甲方分配相应的翻译或本地化资源，必要时建立针对甲方业务的翻译或本地化工作小组。

2、 乙方应按甲方的要求提供及时、准确、规范的服务。

3、 乙方对已经翻译完成的译稿，在一个月内仍有修改的义务。

4、 乙方有义务对甲方的所有翻译稿件或资料有保密责任，因乙方的泄密对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负赔偿责任。

5、 在涉及本地化和全球化业务时，乙方必须保证符合本地化和企业全球化的相关要求，因乙方工作失误，达不到相应的要求对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负赔偿责任。

6、 本协议有效期内基于业务运作需要，双方协商共同定制的其他相关制度和书面文件，其效力等同于本协议。

7、 本协议未尽事项，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本合同协议经签字盖章后生效。

8、 协议的解除与终止：任何一方如遇对方当事人违反本合同或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均有权单方终止协议，并告之对方确认。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北京神州华译翻译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

地 址：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樱花西街北方安华大厦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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